附件2：
南京医科大学康达学院修缮改造项目立项审批表
项目名称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日期：
	申请部门
	
	经办人
	

	计划工期
	
	项目地点
	

	申请事由
（附立项依据）
	

	经费名称、代码及项目预算
	

	
	

	申请部门
意见
	

	
	

	财务处
意见
	

	
	

	经费分管   
院领导意见
	

	
	

	职能部门提出项目实施方案和预算清单
	

	
	

	
	

	
	

	
	

	职能部门
意见
	

	
	

	
	

	分管院领导
意见
	

	
	

	
	

	院长意见
	

	
	

	
	

	[bookmark: _GoBack]学校授权审批人意见
	


备注：本表作为项目立项、审计及财务付款依据，需附立项依据、项目实施方案和预算
清单。适用于2万元至50万元修缮改造项目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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